L L A 2RIT G N
1134 & i 3 % 43715

PR FIFRE R SR BT Al R 2k (118E R
% %33102% - 113# & 4 3 $ 3311155 ~ 1134 & @ 5 % 33185
Bov 1134# B 3 $331955L) o kB ideT

ER—
CEGPEHL S KR L BAIF T o ek P £ 35
MRTERIHFAITELD o BREF HPAIPH? > 4ok £ & >
Frd LU A4TELR
Adedk e B T ATE BO1, 0007 T 0 2 2N - BRI
FOE AT o A AT
TF 22
-~ ABRPRPREF R '-"“riE'* I o oo
AR 2se s (et ) e
IO LTRRA
e lar@ o Brop ki A o e 5wz sE2 e
BRINA - FRF AR A R 0 e R R
:g E

HEd a2 53821513 482t
: ?ﬁ?”T%%ﬁ’fﬁg‘_E\ © /EIB;«F’J + g‘.
#18 w’a-;éyi,%#f*r%cé%%a*
,*'kﬁfrif"i (™ Pa) 20,000~ 5 % %R
- ~2:&‘ﬁ;%b’%%‘s%§%£’é{\/e/ﬂ%%\’” 108 » &
@£50,000% 5 R EF- -3 4k ngnﬂﬁ‘w% 2 ¢

%
oty
DO
o

4
W
e
4
1’3 -f\*-)ﬂ- p—
(D]
Q
H
<
o)
Qo
wn
D
=
QO
=
»

@ IG5 E400%28 0 e ie 3k ;}'3? & 124009%1¢ > g s E
2 £15,000~ 5 =R FF - A f’—'Lrsng’fsc%z 258 3%

%— 7



EFHkegitr1g 0 D85 FEH%6,000~ o F B AL
Bz s %H91,000~ > B2 R Jrk > TG L P
s, & %3&' 2 151D ERE

*

SR RE:
fo o 3T RFNA - WA G AT A A TR ITR A Bk

= o~ A F R $ 44905 5 1 B E %«24541;:;22 7§ FE
%L%f“éc‘ﬂtiﬁtﬁ‘Bémifx\ﬂr'ﬂ‘f o e p
PiEE - ek S R B e 2 e 2

T~ e PRA B2 ’«Bkzﬁéaﬂﬁwﬂﬁ’@i%ﬁﬁ
rk (RwRR) » PR AR EEL S - % 3 RS
AR SRR T ARG B 2

™
W

= R 113 & 12 v 30 p
MEF - F HET
PEINES LN RS

v S EN ~ 113 # 12 ’ 30 2

th
S
T
’é%
*\‘i
\__1
W
Ty
4~
q

F % 331025L
113# & F % 331115
113# B 1§ F % 33185%L
113# B F % 331955

W 4 S EH T 49Kk (AE00E000p £ )
OO0 O% 00200800005
62 3



RN A AT ZOOOOOOOOO%{
S FlgEE R c g AN LR R i
«] » e R EF X2 :}7% o0 fe E 0 A Aode T
F%i?
CEFAR S AEG 0 ST HEFL
TR ARIBETY TP F RAPI6A > FHRH T THEP L
XSS-3065. € 2 & 42 @ 55 000-00005L £ 4% & (;‘; il
A% ]13# R F % 315665 % & B F ) 0 :E;
27 O®%OORIE0005 4k 5 K75 % “ 1 4E4E 8
T;gB’wHi RATE g o P 2w A EL HZ
see I FGaryBaseman s B 18 ~ e e B e R F ]
» 23T BB EHATE R OLT R)36,000~ 0 T A1
Bl o HREE D B0 R 4R 0 19 020,000 75 -
cHRERFIRA FHEEE > E AT REHH B K -
2~ 2 FH13#82 4D F R1PO0~ > Sk H 5 7P~ 2 NQF -
(:

=

IR T

08T3sL €142 @ M2 R # 555 000-00005L € 2 (Ex5 A%
MI113# B F % 315665 % & 3@¥ﬁ%)’%&§§ﬂ
O ROOW0005F 2 F #1554 chd s~ B2 > #
L P g o P 2 0E ‘/6’55%32 38 > x%’ 21,000
oy TR p2RE6A 2 AT R OOW0005LF 2 7 1§ o
*iﬁ%ﬁ*@’%i%%kﬁﬁﬁﬁ%a,aﬁﬁ%%é

738 > ®21,000~ 5 > P 2PER8A 0 B RN AT
OO#0005F 2 ? AR AR N E 0 S P
Btk o b2 ik -,a'I%;% ~F4E s 24,0007 o At
Oferedgarai > HE100,000~ -« FE 8 et 4 858
#00,0007~ » & =% — 7 o F 2 HFIRA FHEEE - F2 R
PR BE -

3~ > EH13297 60 F R3IFF4ALA > ki G TP~ NQF-
98735 E 2 & M2 @ 55 000-00005L 482 > it s
7 OO F OO0 0552 TE Y ch— vb » AL >
S PR S o L 2 e 75’5,?5«%}%’400/02@  1h B

b
i
mj



16,000~ » 2 22354 % € j=400%1& > % &7,000~ - 34
35 » 3L E23,000~ > B A eEs b AR AK1D, 000
Mo AR = o AT IRA AR E B AT
o bk o
T EG1I3E9Y 60 & RIFOLA 0 SRR T ATHEP 2 NQF-
98735 E 8 2 & 4p2 @ 5 5 000-00005L£ 488 » m» L5 =
7 OO ®OOK 000053 % dorrie o ik > 1S
B Bl 2 P R %F»a“r%“?éi B g
eRIfFEGEENROESLE > B ELL 000~ o ETr Ak
BB LIRS o SRR 4R ESR6, 000 0 I

-~ BB RABURE ESAREAREE LK -
S~ FEHE R Ea D E{F]-ﬁff’*l% SN B &
37 FCERR LA B HRAGER B At e B R
ERh% A R 157’*%
;5.3}7%;31' LD SBENTES
- ~EpTE
PEER- -1 (1132 B2 F %331115)
Bl B LA A
1 s> B s K[ P IRPE 7 o
2 [RFARL RME i B R S
3 PR FRERESV R BEEFORLREMR DG
S AT
4 PRIRT 2T R E AR RBL AR AR RBERE 2B -
B =Ny
5 |AEMALHEAE 2k R RE T TXSS-3065L, 2 %

PR~ F 2th2 2Ry 2 F 92 (r2 i 5 000-0000%L)
X

PEER- 2 (1133)§f§3 % 33195%)

1 WE>FH & KRR 7 o
2 %ﬁ‘%i?ﬁi ik f B N
3 pIrTEEMY ik 23k o0 g TNQP-98T3% | 2 M2

2 (k2 e 5 000-00005L) =

$mR



(\ER)

-

4 PRFAFRERFEVMEIFILFAF2TERLDF o

= wﬁ"?&#ﬁ"%
) B1IE; L TR AT R SE
6 NQF 9873 5L 5 & 48 7 oL %‘ﬁ»%%%;@?‘“*% "NQF-9873%% | & 4%
% *fﬁ"" R OR 2% E48 (k2 MRS 5 000-000050)
f’”ﬁ!{s °
PREEF - ~3 (113& B ¥ 3 %$33102%%)

1 %2 Y S L e

2 RAFA AR R G HRE St JU

3 PRIZEREMRFEI WL FLLFANATLRLER G -
50 B IEEd 5

4 PRI SR TR R AR fhE S A AT R 2
A N

b AEALHFERPD 2L AL RH TH TNQF-9873%L, 2 9
PR~ % atg 2 2T R 12 £42 (2 MmEa 5 000-00005)
B RS 7 4k o

6 NQF-9873 5. % MBR-6358 jit 2 5 3k fe # 74 " NQF-98735L , 2 %

BB g T 2§ e (hagsss s 000-0000%5L)
ﬁsf;s °
PREF- 4 (113F R ¥ F %33185%%)
1 s > B e KIL2IM)e 7 o
2 425 A 3R E LM it B B
3 PRFEZERIMEFSEVRLGLLFAF I AABERE G -
508 4 5
4 PREPRY 2 TERAP e B SRE L F A B AR R 2 F o
BB TR Y
5 NQF-9873 5 1% & % 2% pF WL 2 S Rt b’%% "NQF-9873%. , & M
BT R PR S 2 #E£43 (rd gsiss 5 000-000055)
4 o
6 rEAB LR PBE #ﬁt%,%a&f@#“’%% "NQF-9873%% | & 4%

JR~ & 2 E B MT R (2
e 5t

B
[had E

FERD (R
" g o

W 5FE 5 000-000052)

-]




(\ER)

7 INQF-9873 % = MBR-6358 [ik 2 5 # & # “7 fi "NQF-9873%%, ® ¥
5.8 J 7 A L E2 (R B 3 000-00005)
" -

PR B S TR TE R

7 (PEREF - 25357 HE

SR T T T AR AR x5 381%2.1% 198 2 % 37

A A 3 é—;rsw;;;zqwn B TP 0 i

L) K13

I~ FREF- ~1 el | ~E2E28 2235 #GaryBa
seman= #1& ~jeje ezl a1 g > § E36,000~ -

2P REF- ~20 B r108 0 HE100,000~ -

S PFREF - ~3iEEBEaE3g 0 % E23,000%~ -

A~PREF- 4 EEBEFoEmEikatlg o B ELLO
00~ o

v~ AR FASLIE F 1 B b A e

R

1320 % 137 838 B ¥ - 6= J°
) Eo g

%+ ﬁ¢m%o

i

$ALAE R

v i EN B 113 ¥ 12 3 2 2
BB M B &

A AP E R AR R

v i EN K 113 ¥ 12 3 5 p

e

w®
St
m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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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4371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方聖揚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方聖揚犯竊盜罪，共陸罪，各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91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沒收部分：
　　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，包括違法行為所得、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、3、4項定有明文。犯罪事實一、1：被告所竊得林昱辰之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出售後得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2：被告所竊得廖全寅之泡泡瑪特公仔共10隻，出售後得款共50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3：被告所竊得林沇諄之泡泡瑪特蛋塔400％2盒，泡泡瑪特多愛熊400％1盒，出售後得款共15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4：被告所竊得蔡易祐之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出售後得款共6,000元。上開被告竊得之物品共變價91,000元，雖未扣案，惟既係被告犯罪所得，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，併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，爰審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四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彭喜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玉寧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附　件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方聖揚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鄰○○路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6樓之3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方聖揚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為以下竊盜行為：
 1、方聖揚於民國113年7月7日凌晨4時36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XSS-306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（業經本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1566號等案聲請簡易處刑），前往臺南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林昱辰所經營的1+1娃娃機店，徒手竊取林昱辰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共計4隻，總價值約新臺幣(以下同)36,000元，得手後驅車逃逸。將所竊公仔於網路上銷售，得款20,000元花用一空。林昱辰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 2、方聖揚於113年8月4日凌晨1時55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（業經本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1566號等案聲請簡易處刑），前往臺南市○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大快樂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3隻，價值21,000元；繼於同日2時6分至新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瘋爪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3隻，價值21,000元；復於同日2時58分，再度進入新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瘋爪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4隻，價值24,000元。總計10隻泡泡瑪特公仔，價值100,000元。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50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廖全寅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 3、方聖揚於113年9月6日凌晨3時41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，前往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林沇諄所經營的一哈入魂娃娃機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蛋塔400％2盒，價值16,000元，及泡泡瑪特多愛熊400％1盒，價值7,000元。總共3盒，總價值23,000元，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15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林沇諄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 4、方聖揚於113年9月6日凌晨3時51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，前往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蔡易祐所經營的娃娃機店，以徒手方式，將夾娃娃機檯上之上鎖壓克力版拆開後，竊取上鎖的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價值11,000元，隨即騎乘機車逃離現場。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6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蔡易祐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二、案經林昱辰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、廖全寅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、林沇諄及蔡易祐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：
		犯罪事實一、1（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）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證明事項



		　1

		被告方聖揚供述

		承認全部犯行。



		　2

		告訴人林昱辰陳述

		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3

		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昱辰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4

		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昱辰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5

		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照片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XSS-306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犯罪事實一、2（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）

		


		




		　1

		被告方聖揚供述

		承認全部犯行。



		　2

		告訴人廖全寅陳述

		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3

		被害人伍慧慈陳述

		被告騎乘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　4

		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廖全寅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5

		現場照片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廖全寅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6

		NQF-9873號號車籍資料及失竊登記資料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犯罪事實一、3（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）

		


		




		　1

		被告方聖揚供述

		承認全部犯行。



		　2

		告訴人林沇諄陳述

		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3

		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沇諄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4

		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沇諄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5

		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丟棄位置照片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　6

		NQF-9873號及MBR-6358號車籍資料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犯罪事實一、4（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）

		


		




		　1

		被告方聖揚供述

		承認全部犯行。



		　2

		告訴人蔡易祐陳述

		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3

		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蔡易祐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4

		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蔡易祐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5

		NQF-9873號機車案發時車牌行車辦識紀錄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　6

		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丟棄位置照片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　7

		NQF-9873號及MBR-6358號車籍資料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方聖揚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，6次犯行（犯罪事實一、2為3次竊盜）為數罪，請依法分論併罰。
三、沒收：以下為不法所得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3項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 1、犯罪事實一、1：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價值36,000元。
 2、犯罪事實一、2：泡泡瑪特公仔10隻，價值100,000元。
 3、犯罪事實一、3：泡泡瑪特公仔3盒，價值23,000元。
 4、犯罪事實一、4：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價值11,000元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此　致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陳　鋕　銘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吳　佩　臻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4371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方聖揚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

偵字第33102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85

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方聖揚犯竊盜罪，共陸罪，各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

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

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91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

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

    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

   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第

    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，包括違法行為所得、其變得之物或

    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、3、4項定有明文

    。犯罪事實一、1：被告所竊得林昱辰之泡泡瑪特小女警公

    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

    仔1隻，出售後得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

    、2：被告所竊得廖全寅之泡泡瑪特公仔共10隻，出售後得

    款共50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3：被告所竊得林沇諄之泡泡

    瑪特蛋塔400％2盒，泡泡瑪特多愛熊400％1盒，出售後得款共

    15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4：被告所竊得蔡易祐之泡泡瑪特

    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出售後得款共6,000元。上開被告竊

    得之物品共變價91,000元，雖未扣案，惟既係被告犯罪所得

    ，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，併宣告沒

    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則依同條第

    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，爰審酌被

    告之素行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

    犯行等一切情狀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四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

    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

    議庭。　

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彭喜有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玉寧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
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　件
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方聖揚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鄰○○路00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6樓之3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聲請簡易判決處刑

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方聖揚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為以下竊盜行為：

 1、方聖揚於民國113年7月7日凌晨4時36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

    XSS-306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（業經

    本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1566號等案聲請簡易處刑），前往臺

    南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林昱辰所經營的1+1娃娃機店，徒手竊

    取林昱辰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

    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共

    計4隻，總價值約新臺幣(以下同)36,000元，得手後驅車逃

    逸。將所竊公仔於網路上銷售，得款20,000元花用一空。林

    昱辰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
 2、方聖揚於113年8月4日凌晨1時55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

    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（業經本署

    以113年度偵字第31566號等案聲請簡易處刑），前往臺南市

    ○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大快樂店，徙手竊

    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3隻，價值21,000元；

    繼於同日2時6分至新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

    機瘋爪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3隻

    ，價值21,000元；復於同日2時58分，再度進入新市區○○街0

    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瘋爪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

    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4隻，價值24,000元。總計10隻泡泡

    瑪特公仔，價值100,000元。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50,00

    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廖全寅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

    錄影而查獲。

 3、方聖揚於113年9月6日凌晨3時41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

    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，前往臺南

    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林沇諄所經營的一哈入魂娃娃機店，徙手

    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蛋塔400％2盒，價值16,00

    0元，及泡泡瑪特多愛熊400％1盒，價值7,000元。總共3盒，

    總價值23,000元，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15,000元，並花

    用一空。林沇諄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

    。

 4、方聖揚於113年9月6日凌晨3時51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

    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，前往臺南

    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蔡易祐所經營的娃娃機店，以徒手方式

    ，將夾娃娃機檯上之上鎖壓克力版拆開後，竊取上鎖的泡泡

    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價值11,000元，隨即騎乘機車

    逃離現場。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6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

    。蔡易祐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
二、案經林昱辰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、廖全寅訴請臺

    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、林沇諄及蔡易祐訴請臺南市政府

    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：

犯罪事實一、1（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）  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明事項 　1 被告方聖揚供述 承認全部犯行。 　2 告訴人林昱辰陳述 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 　3 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 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昱辰娃娃店公仔。 　4 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 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昱辰娃娃店公仔。 　5 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照片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XSS-306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犯罪事實一、2（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）   　1 被告方聖揚供述 承認全部犯行。 　2 告訴人廖全寅陳述 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 　3 被害人伍慧慈陳述 被告騎乘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　4 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 被告竊盜告訴人廖全寅娃娃店公仔。 　5 現場照片 被告竊盜告訴人廖全寅娃娃店公仔。 　6 NQF-9873號號車籍資料及失竊登記資料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犯罪事實一、3（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）   　1 被告方聖揚供述 承認全部犯行。 　2 告訴人林沇諄陳述 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 　3 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 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沇諄娃娃店公仔。 　4 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 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沇諄娃娃店公仔。 　5 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丟棄位置照片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　6 NQF-9873號及MBR-6358號車籍資料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犯罪事實一、4（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）   　1 被告方聖揚供述 承認全部犯行。 　2 告訴人蔡易祐陳述 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 　3 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 被告竊盜告訴人蔡易祐娃娃店公仔。 　4 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 被告竊盜告訴人蔡易祐娃娃店公仔。 　5 NQF-9873號機車案發時車牌行車辦識紀錄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　6 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丟棄位置照片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　7 NQF-9873號及MBR-6358號車籍資料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

二、核被告方聖揚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，6次犯

    行（犯罪事實一、2為3次竊盜）為數罪，請依法分論併罰。

三、沒收：以下為不法所得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3項

    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

    其價額。

 1、犯罪事實一、1：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

    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價值36,000元。

 2、犯罪事實一、2：泡泡瑪特公仔10隻，價值100,000元。

 3、犯罪事實一、3：泡泡瑪特公仔3盒，價值23,000元。

 4、犯罪事實一、4：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價值11,0

    00元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此　致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陳　鋕　銘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吳　佩　臻


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簡字第4371號
聲  請  人 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方聖揚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方聖揚犯竊盜罪，共陸罪，各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91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二、沒收部分：
　　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，包括違法行為所得、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、3、4項定有明文。犯罪事實一、1：被告所竊得林昱辰之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出售後得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2：被告所竊得廖全寅之泡泡瑪特公仔共10隻，出售後得款共50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3：被告所竊得林沇諄之泡泡瑪特蛋塔400％2盒，泡泡瑪特多愛熊400％1盒，出售後得款共15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4：被告所竊得蔡易祐之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出售後得款共6,000元。上開被告竊得之物品共變價91,000元，雖未扣案，惟既係被告犯罪所得，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，併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，爰審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四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　
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彭喜有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玉寧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附　件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方聖揚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鄰○○路00號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6樓之3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方聖揚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為以下竊盜行為：
 1、方聖揚於民國113年7月7日凌晨4時36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XSS-306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（業經本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1566號等案聲請簡易處刑），前往臺南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林昱辰所經營的1+1娃娃機店，徒手竊取林昱辰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共計4隻，總價值約新臺幣(以下同)36,000元，得手後驅車逃逸。將所竊公仔於網路上銷售，得款20,000元花用一空。林昱辰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 2、方聖揚於113年8月4日凌晨1時55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（業經本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1566號等案聲請簡易處刑），前往臺南市○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大快樂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3隻，價值21,000元；繼於同日2時6分至新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瘋爪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3隻，價值21,000元；復於同日2時58分，再度進入新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瘋爪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4隻，價值24,000元。總計10隻泡泡瑪特公仔，價值100,000元。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50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廖全寅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 3、方聖揚於113年9月6日凌晨3時41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，前往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林沇諄所經營的一哈入魂娃娃機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蛋塔400％2盒，價值16,000元，及泡泡瑪特多愛熊400％1盒，價值7,000元。總共3盒，總價值23,000元，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15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林沇諄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 4、方聖揚於113年9月6日凌晨3時51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，前往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蔡易祐所經營的娃娃機店，以徒手方式，將夾娃娃機檯上之上鎖壓克力版拆開後，竊取上鎖的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價值11,000元，隨即騎乘機車逃離現場。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6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蔡易祐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二、案經林昱辰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、廖全寅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、林沇諄及蔡易祐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：
		犯罪事實一、1（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）

		


		



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證明事項



		　1

		被告方聖揚供述

		承認全部犯行。



		　2

		告訴人林昱辰陳述

		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3

		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昱辰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4

		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昱辰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5

		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照片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XSS-306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犯罪事實一、2（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）

		


		




		　1

		被告方聖揚供述

		承認全部犯行。



		　2

		告訴人廖全寅陳述

		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3

		被害人伍慧慈陳述

		被告騎乘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　4

		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廖全寅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5

		現場照片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廖全寅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6

		NQF-9873號號車籍資料及失竊登記資料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犯罪事實一、3（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）

		


		




		　1

		被告方聖揚供述

		承認全部犯行。



		　2

		告訴人林沇諄陳述

		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3

		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沇諄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4

		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沇諄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5

		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丟棄位置照片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　6

		NQF-9873號及MBR-6358號車籍資料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犯罪事實一、4（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）

		


		




		　1

		被告方聖揚供述

		承認全部犯行。



		　2

		告訴人蔡易祐陳述

		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3

		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蔡易祐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4

		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

		被告竊盜告訴人蔡易祐娃娃店公仔。



		　5

		NQF-9873號機車案發時車牌行車辦識紀錄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　6

		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丟棄位置照片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		　7

		NQF-9873號及MBR-6358號車籍資料

		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方聖揚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，6次犯行（犯罪事實一、2為3次竊盜）為數罪，請依法分論併罰。
三、沒收：以下為不法所得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3項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 1、犯罪事實一、1：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價值36,000元。
 2、犯罪事實一、2：泡泡瑪特公仔10隻，價值100,000元。
 3、犯罪事實一、3：泡泡瑪特公仔3盒，價值23,000元。
 4、犯罪事實一、4：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價值11,000元。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　此　致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陳　鋕　銘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吳　佩　臻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簡字第4371號

聲  請  人 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方聖揚







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經檢察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（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、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）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方聖揚犯竊盜罪，共陸罪，各處有期徒刑貳月，如易科罰金，均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應執行有期徒刑捌月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1仟元折算1日。

未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91,000元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犯罪事實、證據及所適用法條均引用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之記載（如附件）。

二、沒收部分：

　　按犯罪所得，屬於犯罪行為人者，沒收之；前二項之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；第1項及第2項之犯罪所得，包括違法行為所得、其變得之物或財產上利益及其孳息，刑法第38條之1第1、3、4項定有明文。犯罪事實一、1：被告所竊得林昱辰之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出售後得款新臺幣（下同）20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2：被告所竊得廖全寅之泡泡瑪特公仔共10隻，出售後得款共50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3：被告所竊得林沇諄之泡泡瑪特蛋塔400％2盒，泡泡瑪特多愛熊400％1盒，出售後得款共15,000元；犯罪事實一、4：被告所竊得蔡易祐之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出售後得款共6,000元。上開被告竊得之物品共變價91,000元，雖未扣案，惟既係被告犯罪所得，即應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及第3項規定，併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則依同條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前段、第454條第2項，爰審酌被告之素行、犯罪動機、目的、手段、所生危害及犯後已坦承犯行等一切情狀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所示之刑。

四、如不服本件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日起20日內，向本院提起上訴狀（須附繕本），上訴於本院管轄之第二審地方法院合議庭。　

本案經檢察官陳鋕銘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。

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庭　　法　官　彭喜有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楊玉寧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3 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30　　日

附錄本件論罪科刑法條全文

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

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，而竊取他人之動產者，為竊盜

罪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下罰金。

附　件

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方聖揚　男　49歲（民國00年0月00日生）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住○○市○區○○里00鄰○○路00號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6樓之3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Z000000000號上列被告因竊盜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聲請簡易判決處刑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方聖揚意圖為自己不法所有，為以下竊盜行為：

 1、方聖揚於民國113年7月7日凌晨4時36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XSS-306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（業經本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1566號等案聲請簡易處刑），前往臺南市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林昱辰所經營的1+1娃娃機店，徒手竊取林昱辰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共計4隻，總價值約新臺幣(以下同)36,000元，得手後驅車逃逸。將所竊公仔於網路上銷售，得款20,000元花用一空。林昱辰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
 2、方聖揚於113年8月4日凌晨1時55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（業經本署以113年度偵字第31566號等案聲請簡易處刑），前往臺南市○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大快樂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3隻，價值21,000元；繼於同日2時6分至新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瘋爪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3隻，價值21,000元；復於同日2時58分，再度進入新市區○○街000號廖全寅所經營的夾娃娃機瘋爪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公仔4隻，價值24,000元。總計10隻泡泡瑪特公仔，價值100,000元。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50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廖全寅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
 3、方聖揚於113年9月6日凌晨3時41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，前往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號林沇諄所經營的一哈入魂娃娃機店，徙手竊取放置於娃娃機台上之泡泡瑪特蛋塔400％2盒，價值16,000元，及泡泡瑪特多愛熊400％1盒，價值7,000元。總共3盒，總價值23,000元，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15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林沇諄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
 4、方聖揚於113年9月6日凌晨3時51分，騎乘掛有所竊取之NQF-9873號重機車車牌之原車號為000-0000號重機車，前往臺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蔡易祐所經營的娃娃機店，以徒手方式，將夾娃娃機檯上之上鎖壓克力版拆開後，竊取上鎖的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價值11,000元，隨即騎乘機車逃離現場。得手後於網路上銷售獲款6,000元，並花用一空。蔡易祐發現失竊後報警，警方調取監視錄影而查獲。

二、案經林昱辰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六分局、廖全寅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善化分局、林沇諄及蔡易祐訴請臺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：

犯罪事實一、1（113年度偵字第33111號）   編號 證據名稱 證明事項 　1 被告方聖揚供述 承認全部犯行。 　2 告訴人林昱辰陳述 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 　3 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 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昱辰娃娃店公仔。 　4 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 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昱辰娃娃店公仔。 　5 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照片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XSS-306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犯罪事實一、2（113年度偵字第33195號）   　1 被告方聖揚供述 承認全部犯行。 　2 告訴人廖全寅陳述 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 　3 被害人伍慧慈陳述 被告騎乘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　4 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 被告竊盜告訴人廖全寅娃娃店公仔。 　5 現場照片 被告竊盜告訴人廖全寅娃娃店公仔。 　6 NQF-9873號號車籍資料及失竊登記資料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犯罪事實一、3（113年度偵字第33102號）   　1 被告方聖揚供述 承認全部犯行。 　2 告訴人林沇諄陳述 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 　3 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 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沇諄娃娃店公仔。 　4 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 被告竊盜告訴人林沇諄娃娃店公仔。 　5 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丟棄位置照片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　6 NQF-9873號及MBR-6358號車籍資料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犯罪事實一、4（113年度偵字第33185號）   　1 被告方聖揚供述 承認全部犯行。 　2 告訴人蔡易祐陳述 被告竊盜其娃娃店公仔。 　3 現場及道路監視器錄影發函影像擷取畫面 被告竊盜告訴人蔡易祐娃娃店公仔。 　4 現場照片及所竊相同泡泡瑪特公仔照片 被告竊盜告訴人蔡易祐娃娃店公仔。 　5 NQF-9873號機車案發時車牌行車辦識紀錄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　6 本案被告騎乘機車、衣服、安全帽及車牌丟棄位置照片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　7 NQF-9873號及MBR-6358號車籍資料 被告騎乘懸掛所竊「NQF-9873號」車牌之普重機車(原車牌號碼為000-0000號)行竊。 

二、核被告方聖揚所為係犯刑法第320條第1項竊盜罪嫌，6次犯行（犯罪事實一、2為3次竊盜）為數罪，請依法分論併罰。

三、沒收：以下為不法所得，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及第3項宣告沒收，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，追徵其價額。

 1、犯罪事實一、1：泡泡瑪特小女警公仔2隻、泡泡瑪特GaryBaseman公仔1隻、泡泡瑪特加菲貓公仔1隻，價值36,000元。

 2、犯罪事實一、2：泡泡瑪特公仔10隻，價值100,000元。

 3、犯罪事實一、3：泡泡瑪特公仔3盒，價值23,000元。

 4、犯罪事實一、4：泡泡瑪特公仔韓美林的禮物1盒，價值11,000元。

四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51條第1項聲請簡易判決處刑。

　此　致

臺灣臺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陳　鋕　銘

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12　　月　　5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　記　官　吳　佩　臻



